
譯本  
 

   

附件 C  

可持續發展基金檔案編號   

 

可持續發展基金項目摘要、評審和建議  

 

 (A)  項目摘要：  

申請人姓名：  

協作組別名稱：  

項目名稱：  

向可持續發展基金申請撥款總額：  

•  主要目標：   

•  主要活動：   

•  對象組別：   

•  項目期限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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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B )  可持續發展基金秘書處所作評審  

1 .  被取消資格的因素 (如有 )：  

 申請人不符合資格 (例如以政府部門為獨立申請人 )  

 項 目 不 符 合 資 格 (例 如 未 能 切 合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的 領 域

範疇、由其他基金提供資助較為恰當，屬牟利性質 )  

 其他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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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評審準則：  

等級 ( 0 - 10 )  評審準則  
(所佔比重 )  

指標  

個別  
等級  

平均  
等級  

a .  顯 示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原 則 有 充 分 了

解  
 

b .  可加深市民對可持續發展的認識   

c .  能夠鼓勵市民實踐可持續發展概念   

I .  達 致 可 持 續 發

展基金的目標  

( 3 0 %)  

d .  與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三 根 “ 支 柱 ” 結 合

程度  
 

 

a .  證明有需要推行有關項目   

b .  令 社 會 人 士 受 惠 的 程 度 ， 例 如 受 惠

的 是 香 港 廣 大 市 民 或 社 區 居 民 、 單

一 團 體 組 織 、 聯 營 公 司 或 一 小 撮 人

士  

 

c .  可作廣為發布的典範   

I I .  項目質素  

( 2 0 %)  

d .  有 關 項 目 的 推 行 時 間 表 是 否 策 劃 周

全  
 

 

a .  明確訂定的工作表現目標及指標   

b .  有量化的工作表現目標及指標   

c .  對社會的長遠影響   

I I I .  項目效益  

( 2 0 %)  

d .  與其他社區項目的工作並無重疊   

 

a .  審慎作出預算   IV .  財 政 上 是 否 可

行  

( 1 0 %)  
b .  申請人的財政能力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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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.  經證實在推行項目方面的過往記錄   V.  申 請 人 過 往 的

記 錄 及 能 力 水

平  

( 1 0 %)  

b .  清晰界定責任：  

-  是否屬註冊組織？  

-  有否適當從屬關係？  

-  有否獲註冊組織提供資助？  

-  其 他 社 團 有 否 給 予 支 持 及 是 否 互

有關連？  

 

 

a .  與跨界 /組別協作情況   

b .  運作的持續性：  

-  項 目 能 否 在 資 助 期 限 之 後 繼 續

推行  

-  涉及技術及知識轉移  

-  其他社團給予支持或參與  

 

 VI .  額外因素  

( 1 0 %)  

c .  具有創意    

按比重計算出的總分  0  

 

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

秘書處的建議：  
 推薦予以通過  

 不獲推薦  

 介乎通過與否的情況─交由審委會進一步考慮  

  

(C)  審委會的建議：  

 表示支持，建議批出款額：     

 不表支持  

 退回項目，以作進一步澄清或考慮  

審委會的意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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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委會主席簽署：  日期：  

  

(D)  教育及宣傳工作小組的建議  

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表 示 支 持 ， 建

議批出款額：   

 不表支持  

 押 後 就 現 時 提 交 的 項 目 作 出 決 定 ，

以 便 申 請 人 考 慮 是 否 修 改 項 目 內

容，重新提交項目  

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的 意

見  

 

 

簽署：  日期：  

 姓名：     方敏生女士  

    (教育及宣傳工作小組主席 )  

 


